大陸集郵顧客訂購票品辦法

一、為便利大陸集郵顧客或其在臺親友代訂購本公司發行之集郵票品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二、大陸集郵顧客來函洽購集郵票品，請逕寄左列地址：

臺北市10012忠孝西路1段114號臺北北門郵局集郵股

三、票品價款應以美金、港幣、人民幣或新臺幣支付，如以美金或支票支付時，須以其在美國本地銀行兌款者為限，不得以任何郵票代替價款。

四、在臺親友，如欲幫大陸親友代繳票品價款，可利用劃撥方式辦理入帳，劃撥帳號：0000201-2，戶名：臺北北門郵局集郵股。

五、長期訂購者，首次存款每套至少為美金10元、人民幣100元或新臺幣200元，如訂購2套者為美金20元、人民幣200元或新臺幣400元，餘類推。

六、兌換外幣存款，應以兌換當日銀行公告匯率為準。外幣兌換新臺幣至元為止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。外幣經兌換新臺幣入帳後始得寄發票品。

七、訂戶應詳細註明所需票品之種類及數量。

八、大陸訂戶訂購之票品，每兩個月寄發一次，概以水陸路掛號郵寄，郵費由郵局負擔。但若要求以航空交寄或所購郵品為年度郵票冊、郵票專冊，集郵書刊或其他印刷品時，郵費則由訂戶負擔。

九、餘請參閱「訂購票品立戶申請書」如前頁。

十、票品寄達大陸地區，因通關而產生之問題，悉依當地法令規定辦理，本公司不負責任。 

訂購票品立戶申請表
（本表專供大陸集郵顧客使用）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以正楷書寫）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親友連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本人欲訂購下列票品：

（1）     套，新發行之郵票。

（2）     枚，預銷首日郵戳套票封（封上加貼全套郵票並銷首日戳印）。
（3）     枚，預銷首日郵戳低值封（封上加貼全套最低面值郵票一枚並銷首日戳印）。
（4）     枚，護票卡（含全套郵票不銷戳印）。
（5）     套，原圖卡（Maximum Card）（卡上加貼相關郵票並銷首日戳印）。
（6）     張，小全張（訂購張數不得逾郵票訂購套數）。

（7）     張，小版張。

（8）     枚，明信片、信封、郵簡等（均印有郵資符誌）。
二、隨附下列預存款額：

（1）美   金        元。          （3）新臺幣        元。
（2）港   幣        元。          （4）人民幣        元。

（5）已於  月  日劃撥存款      元。
三、郵寄票品方式：

· 每兩個月由水陸路掛號寄發一次，所需郵費由郵局負擔。

· 每兩個月由航空掛號寄發一次，所需郵費在本人帳內扣除。

四、本表填妥後連同匯款一併以掛號函件寄下列地址：

10012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114號
臺北北門郵局集郵股

五、或由親友將款項以劃撥方式存入

劃撥帳號0000201-2
戶名：臺北北門郵局集郵股

再將此表寄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訂戶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